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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項目 時 間 報告人 報 告 內 容

主席報告 14:00~14:05 謝宏昀教授

業務報告

14:05~14:20 游子興 區網營運業務報告

14:20~14:30 李墨軒 資安事件相關說明

14:30~14:50 李美雯 資安 Case Study分享

專題演講
15:00~16:00

許權廣 北醫資
訊處副資訊長

北醫大雙校區機房整建與資安健檢
經驗分享

16:00~17:00 游子興
1. 網路常用工具
2. Google 協作平台自訂網域設定
3. Unknown Unicast Flood 原理與案例

臨時動議 出列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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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節省電路租賃成本

 台北市網電路租賃現況: 10G x 8

 可考慮使用 Single Dark Fiber

 DWDM Single Fiber

 8 Channels: Use 16 W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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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光纖 Dark Fiber 蕊數

 單蕊光纖 Transceiver: SFP 成套(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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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et 漫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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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et 漫遊中心認證服務

 TANetRoaming 分別由國家高速網路中心以及資訊策
進會介接教育單位、非營利組織和政府組織帳號，
與漫遊中心建立帳號交換漫遊認證機制，讓所有使
用TANet 網路單位的老師、研究員、學生和政府官
員都可以持單一帳號，以跨區認證方式享受與所屬
單位相同的上網環境。後來統一名稱為
TANetRoaming，主要認證方式是網頁認證。

 eduroam 為建立國際教育及科研機構間無線區域網
路漫遊體系的計畫， 意在推動全球教育及科研單位
之間的無線區域網路服務共享。主要認證方式是
EAP-802.1X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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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密碼傳輸方式
TANetRoaming vs. eduro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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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roam

TANetRoaming

密碼使用明碼傳輸



TANetRoaming 淘汰時程
 依照「第96次技術小組會議」建議

 報告事項第二點：

 （二）臺灣學術網路(TANet)無線網路漫遊服務及全面改用 eduroam 為認
證機制進度報告。

 決定
 考量 TANetRoaming 以明碼儲存密碼具有資安風險，爰請臺灣學術網路無線漫遊各連線

單位儘速將認證服務升級至 eduroam。惟升級 eduroam 的最後期限，將於本(110)年度
區網中心期中或期末會議討論。

 TANetRoaming 將俟全國各級學校無線網路認證服務皆升級至eduroam後，始停止服務，
惟學校或縣市教育網路中心若已升級至 eduroam，得自行停止轄下 TANetRoaming 服務。

 請各區網中心、縣市教育網路中心協助無線漫遊中心推動eduroam，並調查轄下各大專
院校、高中職無線網路升級eduroam意願及系統架構，於彙整後提供無線漫遊中心。

 請無線漫遊中心持續更新eduroam相關建置指引及辦理教育訓練， 協助各區網中心了解
eduroam 技術，俾利區網中心輔導轄下各校 解決 eduroam 問題。另請無線漫遊中心參
加 ISAC 所辦理之交流會 議，宣導 eduroam 建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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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結束TANetRoaming尚未訂出時程
預計大專院校民國111年底要完成100%

預計高中職民國112年底要完成100%

備註：政策尚未決議，七月會再跟教育部討論完成eduroam，可以保留TANetRoaming服務
完成eduroam，可以移除TANetRoaming服務



漫遊中心認證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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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server

漫遊中心

Tunnel



歡迎加入區網 Line 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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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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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

 分為三個層級：

 （一）臺灣學術網路管理會
 設立於本部，成員為本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司長一人、

區域網路中心代表十三人、直轄市、縣（市）教育網
路中心(以下簡稱縣市教育網路中心)代表二十二人、國
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代表一人及中央研究院代表一
人，共計三十八人，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二）區域網路中心及縣市教育網路中心
 由十三所大學分別設立區域網路中心，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設立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三）連線臺灣學術網路之各單位(簡稱連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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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單位得申請連線臺灣學術網路

 （一）教育行政機關及其附屬機構。

 （二）依法設立之各級學校及學術研究機
構。

 （三）本部輔導設置之數位機會中心。

 （四）依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規定審議通過之實驗
教育機構。

 （五）其他符合臺灣學術網路設置目的，
並經臺灣學術管理會審議通過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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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線單位應辦理下列網路管理事項

 （一）訂定網路使用規定，以規範並引導使用者正確使用網路資源。
 （二）訂定內部之網路保護智慧財產權之標準作業程序，並積極保護

智慧財產權。
 （三）訂定資通安全防護之標準作業程序，並採取適當之措施以維護

網路安全。
 （四）建立網路不當資訊處理機制，以維持網路秩序，並提供兒童及

青少年安全之網路環境。
 （五）對網路使用與流量為適當之區隔、管控及記錄，並合理使用網

路資源。
 （六）訂定單位所提供各式網路應用服務之相關管理辦法，且對外提

供服務之資通系統應採加密機制，並使用公開、國際機構驗證且未遭
破解之演算法。另對內提供服務之資通系統如未使用加密傳輸機制，
應採實體隔離措施。

 （七）宣導網路使用之相關規定。
 （八）大專校院應將其網路使用規定納入學校相關管理辦法及獎懲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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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學校申請以高速(Gigabit/Fast 

Ethernet)頻寬介接應辦理事項
 1.需將本部頒定之「教育部校園網路使用規範」納入學校或機

關實施的相關規範中。
 2、需製作使用單位之流量統計圖，供相關管理人員參考。
 3、需公布單位內對 TANet 前三十名 IP Address 使用量排行，並

列出該 IP 使用之網路流量及該校流量平均值。
 4、需建立 abuse、security 這兩個 E-mail 帳號作為連絡使用

（abuse 主要作為 spam 或攻擊等不當使用之反應帳號；
security 用為資通安全通報使用），並派專人處理此一帳號之信
件。

 5、應對學校或機關內至少以 Class C 為單位的 IP 使用及異動作
登記管理，登記內容至少包含使用單位、管理人員及網段內提
供服務之伺服器主機等項目。

 6、需建立對廣告信件或網路攻擊行為的反應處理機制，並提
出具體之管理辦法及措施。

 7、需建立過濾機制，阻擋犯罪與色情之資訊或網頁，並需提
出具體辦法及相關軟硬體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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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學校申請以高速(Gigabit/Fast 

Ethernet)頻寬介接應辦理事項
 8、經教育部、各區域網路中心不定期檢視或獲民眾檢舉連線

單位未落實執行本規範相關辦理項目，將依下列程序通知限期
改善；如仍未處理改善時，得對該校採取限制或斷線措施。

 a、由教育部或區域網路中心以電子郵件通知該連線學校網路管
理單位/人員，學校應於接獲通知起七日內完成通知事宜的查證、
輔導改善或處置，並將處理情形回復通知單位。

 b、電子郵件通知七日後如仍未獲回應，教育部或各區域網路中
心得採行限制其與國際網際網路及 ISP 連線之措施。同時另將
行文通知該學校處置。該校應於公文到達三日內回復處理情形。

 c、該校於公文到達三日內仍未回復處理情形時，教育部或各區
域網路中心得對該校採行斷線措施；該連線學校如欲恢復連線，
應重新提出連線申請。

 d、 經教育部、各區域網路中心檢視或民眾檢舉之連線學校，
其處理情形紀錄結果將提報供各校評鑑參考，各區域網路中心
對連線學校處理情形的追蹤輔導亦將列入年度運作績效考評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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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et vs. TANET

 臺灣學術網路

 TANet

 臺灣學術網路網際網路研討會

 TANET 2022

 TANET 2023

 TANET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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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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